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或“保荐机构”）作为

广东超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讯通信”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超讯通信进行持续督导，持续督导期为 2016 年

7 月 2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超讯通信近期经自查发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桑锐电子”）为其全资子公司辽宁民生智能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民生智能”）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担保，参照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

规定，此次担保行为未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保荐机构于

2018年7月24日-26日对超讯通信进行了现场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现场检查基本情况 

保荐代表人：卢景芳、邹卫峰 

现场检查时间：2018 年 7 月 24 日-26 日 

现场检查人员：卢景芳、邹卫峰 

现场检查方法：保荐机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采用了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相关部门人员，查阅、收集担保协议、内部审批程序等检查方式。 

通过本次检查，恒泰长财对超讯通信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宜未参照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事项进行了

深入了解，并和超讯通信进行了讨论，严格履行了持续督导的相关程序及职责。 

二、超讯通信违规对外担保的相关情况 

1、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桑锐电子是超讯通信的控股子公司，民生智能是桑锐电子的全资子公司。为

满足民生智能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民生智能于 2018 年 5 月 4 日与铁岭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调兵山支行（以下简称“铁岭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银行授信

额度为人民币 5,690 万元，授信期间为 12 个月。上述授信由民生智能以其名下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由桑锐电子和孟繁鼎提

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日，民生智能与铁岭银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桑锐

电子及孟繁鼎分别与铁岭银行签署了《最高额担保书》。 

2、对外担保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民生智能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桑锐电子为其提供了担保。公司掌握

桑锐电子及民生智能的日常经营情况，风险可控，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 

本次对外担保未能及时履行相关程序，但未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

董事会已就此事项进行了补充审议，并要求公司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同时制

定并颁布了《子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强调重大事项汇

报制度，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审议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于2018年4月26日经桑锐电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未及时履行

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程序。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就上述担保事项进行补充审议，关联董事梁建华和张俊对此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计划于2018年8月9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履行的义务 

1、2018年7月24日，恒泰长财在获悉超讯通信存在上述问题后，第一时间

向超讯通信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持续督导工作备忘录》，

指出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参照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需要履行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程序，并要求公司董监高学习并了解《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规，对是否存在其他违

法违规情况进行自查。 

2、保荐机构制作了《最新监管动态及违规案例剖析》培训课件，并计划于8

月中旬对超讯通信及其控股子公司全体董监高进行培训，向上述人员培训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董监高对上市公司负有的责任、义务等行为规范。 



四、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加强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流程，提高发展过程中的

风险防范能力。 

2、加紧制定《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追责制度，进一步

加强子公司内控制度建设，及时上报子公司重大决策，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3、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

司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超讯通信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未履行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报告上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 

六、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能够按照保荐机构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

部门和人员，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 

七、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桑锐电子为满足民生智能生产经营的资金需

求，为其提供担保，公司掌握桑锐电子的日常经营情况，风险可控，对上市公司

无重大影响。 

超讯通信除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外，未发现《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中所指定的需要汇报的事项。 



针对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中暴露的问题，公司应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

设，建立重大信息内部汇报制度，完善信息披露流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以下无正文） 

 

 

 

 

 

 

 

 

 

 

 

 




